温州大学教师教育学院文件
行政[2010]12号


关于表彰教师教育学院2009年度
就业工作先进个人的决定

在我院2009年度毕业生就业工作中，全院教师全情投入，积极调动资源为毕业生顺利就业创造条件，其中涌现出了大量感人的事迹和动人的故事。
为表彰先进，根据学院行政[2008]13号文件《关于进一步加强我院就业工作的实施办法》精神，经学院学工委讨论审批，决定对刘根萍、陈恩清、陶陶、章志图等四位老师进行表彰，并授予2009年度就业工作先进个人荣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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